
國立清華大學 九十八年校慶環校路跑辦法 

 
一、宗     旨：為擴大運動參與人口，推展全校運動風氣，促進身心健康，活絡校友情誼，

特舉辦本活動。 
二、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參加資格：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友。 
四、競賽分組： 

(一)男、女學生組：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二)男、女教職員工組。 
(三)男、女校友組。 

五、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體育室網頁環校路跑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網址 http://peo.nthu.edu.tw， 

報名日期至 98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截止。 
(二)校友除可利用網路系統報名外，亦可於活動當天 09:10~09:40 攜帶校友證至大草坪

臨時報名處填寫報名，並領取「號碼衣」。 
(三)參加教職員工組路跑者，請於當天 09:10~09:40 至大草坪臨時報名處領取「號碼衣」。 

六、活動時間：9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七、集合地點：行政大樓前大草坪。 
八、競賽距離：約 4400 公尺（如附圖一）。 
九、競賽路線：由行政大樓前大草坪出發 工程一館 工程三館 自強樓 學人宿舍  

網球場 田徑場邊小徑 相思湖 人社院 生命科學館 仙宮校區（中途

站「台積大樓」領取手圈） 原科中心 池塘 圖書館 綜合大樓 終點。 
十、注意事項： 

(一)所有參賽者，一律穿著運動服裝。 
(二)學生組必須完成網路報名動作，否則名次、成績將不予採計，亦不發給參加獎品。 
(三)參賽者經中途站及抵達終點時，裁判或工作人員將發給手圈配戴，敬請配合。 
(四)符合領取參加獎之人員，請於當天上午 11：00 前領取，逾時恕不頒發。 
(五)貴重物品請自行存放保管，遺失概不負責。 
(六)凡患心臟方面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氣喘及不宜劇烈運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七)如遇雨天，於當天上午 09：00 宣布。 
(八)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於比賽當天當場宣布。 

十一、獎   勵： 
(一)優勝者：男、女學生組前六名及教職員工與校友組前三名，頒發獎牌乙面，環校路

跑毛巾及紀念衫各乙件。 
(二)參加獎：男學生組於 35 分，女學生組於 45 分跑完全程者，發給環校路跑毛巾及紀

念衫各乙件；教職員工與校友組凡完成路跑者，均發給環校路跑毛巾及紀

念衫各乙件。 



十二、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10-09：40 教職員工與校友現場報名 大草坪 

09：50-09：59 熱身活動 大草坪 

10：00 校長鳴槍環校路跑開始 校園 

10：50 頒獎典禮 大草坪 

 

 

 

 

 

 

 

 

 

 

 

 

 

 

 

 

 

 

 

 

 

 

 

 

 

 

 



十三、路線圖： 

 


